
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化妆品标签监督管理，规范化妆品标签

使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

标签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化妆品标签，是指产品销售包装上

用以辨识说明产品基本信息、属性特征和安全警示等的文

字、符号、数字、图案等标识，以及附有标识信息的包装容

器、包装盒和说明书。

第四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对化妆品标签的合法

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负责。

第五条 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技

术规范要求，标签内容应当合法、真实、完整、准确，并与

产品注册或者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

化妆品标签应当清晰、持久，易于辨认、识读，不得有

印字脱落、粘贴不牢等现象。

第六条 化妆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标签应当使用规

范汉字，使用其他文字或者符号的，应当在产品销售包装可

视面使用规范汉字对应解释说明，网址、境外企业的名称和

地址以及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等必须使用其他文字的除外。



加贴中文标签的，中文标签有关产品安全、功效宣称的

内容应当与原标签相关内容对应一致。

除注册商标之外，中文标签同一可视面上其他文字字体

的字号应当小于或者等于相应的规范汉字字体的字号。

第七条 化妆品中文标签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产品中文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二）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地址，注册人或者备案

人为境外企业的，应当同时标注境内责任人的名称、地址；

（三）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国产化妆品应当同时标

注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四）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五）全成分；

（六）净含量；

（七）使用期限；

（八）使用方法；

（九）必要的安全警示用语；

（十）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标注

的其他内容。

具有包装盒的产品，还应当同时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

装容器上标注产品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第八条 化妆品产品中文名称一般由商标名、通用名和

属性名三部分组成，约定俗成、习惯使用的化妆品名称可以



省略通用名或者属性名，商标名、通用名和属性名应当符合

下列规定要求：

（一）商标名的使用除符合国家商标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化妆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得以商标名的形式宣称医疗效果或者产品不具备的功效。以

暗示含有某类原料的用语作为商标名，产品配方中含有该类

原料的，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对其使用目的进行说明；产

品配方不含有该类原料的，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明确标注

产品不含该类原料，相关用语仅作商标名使用；

（二）通用名应当准确、客观，可以是表明产品原料或

者描述产品用途、使用部位等的文字。使用具体原料名称或

者表明原料类别的词汇的，应当与产品配方成分相符，且该

原料在产品中产生的功效作用应当与产品功效宣称相符。使

用动物、植物或者矿物等名称描述产品的香型、颜色或者形

状的，配方中可以不含此原料，命名时可以在通用名中采用

动物、植物或者矿物等名称加香型、颜色或者形状的形式，

也可以在属性名后加以注明；

（三）属性名应当表明产品真实的物理性状或者形态；

（四）不同产品的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相同时，其

他需要标注的内容应当在属性名后加以注明，包括颜色或者

色号、防晒指数、气味、适用发质、肤质或者特定人群等内

容；



（五）商标名、通用名或者属性名单独使用时符合本条

上述要求，组合使用时可能使消费者对产品功效产生歧义

的，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予以解释说明。

第九条 产品中文名称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显著位

置标注，且至少有一处以引导语引出。

化妆品中文名称不得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

等进行命名，注册商标、表示防晒指数、色号、系列号，或

者其他必须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等的除外。产

品中文名称中的注册商标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

等的，应当在产品销售包装可视面对其含义予以解释说明。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应当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注册证书编号，在销售包装可视面进行标注。

第十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和生产企

业的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在产品销售

包装可视面进行标注：

（一）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和生产企业的名称

和地址，应当标注产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信息载明的企业名

称和地址，分别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二）化妆品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与生产企业相同时，可

使用“注册人/生产企业” 或者“备案人/生产企业”作为

引导语，进行简化标注；



（三）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应当标注完成最后一道接触

内容物的工序的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注册人、备案人同

时委托多个生产企业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内容物的工序的，可

以同时标注各受托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并通过代码或者

其他方式指明产品的具体生产企业；

（四）生产企业为境内的，还应当在企业名称和地址之

后标注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第十一条 化妆品标签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产

品执行的标准编号，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第十二条 化妆品标签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化

妆品全部成分的原料标准中文名称，以“成分”作为引导语

引出，并按照各成分在产品配方中含量的降序列出。化妆品

配方中存在含量不超过 0.1%（w/w）的成分的，所有不超过

0.1%（w/w）的成分应当以“其他微量成分”作为引导语引

出另行标注，可以不按照成分含量的降序列出。

以复配或者混合原料形式进行配方填报的，应当以其中

每个成分在配方中的含量作为成分含量的排序和判别是否

为微量成分的依据。

第十三条 化妆品的净含量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表示，并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

第十四条 产品使用期限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一在销

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并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日期应当使用汉字或者

阿拉伯数字，以四位数年份、二位数月份和二位数日期的顺

序依次进行排列标识；

（二）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具有包装盒的产品，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

注使用期限时，除可以选择上述方式标注外，还可以采用标

注生产批号和开封后使用期限的方式。

销售包装内含有多个独立包装产品时，每个独立包装应

当分别标注使用期限，销售包装可视面上的使用期限应当按

照其中最早到期的独立包装产品的使用期限标注；也可以分

别标注单个独立包装产品的使用期限。

第十五条 为保证消费者正确使用，需要标注产品使用

方法的，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或者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中

进行标注。

第十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注意”或者

“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安全警示用语：

（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对化妆品限用组分、准用组分有警示用语和安全事

项相关标注要求的；



（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对适用于儿童等特殊人群化妆品要求标注的相关

注意事项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规定其他应当标注安全警示用语、注意事项的。

第十七条 化妆品净含量不大于 15g 或者 15mL 的小规

格包装产品，仅需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产品中文名称、特

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注册人或者备案人的名称、净含量、

使用期限等信息，其他应当标注的信息可以标注在随附于产

品的说明书中。

具有包装盒的小规格包装产品，还应当同时在直接接触

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产品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第十八条 化妆品标签中使用尚未被行业广泛使用导

致消费者不易理解，但不属于禁止标注内容的创新用语的，

应当在相邻位置对其含义进行解释说明。

第十九条 化妆品标签禁止通过下列方式标注或者宣

称：

（一）使用医疗术语、医学名人的姓名、描述医疗作用

和效果的词语或者已经批准的药品名明示或者暗示产品具

有医疗作用；

（二）使用虚假、夸大、绝对化的词语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地描述；



（三）利用商标、图案、字体颜色大小、色差、谐音或

者暗示性的文字、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等方式暗示

医疗作用或者进行虚假宣称；

（四）使用尚未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术语、机理编造概

念误导消费者；

（五）通过编造虚假信息、贬低其他合法产品等方式误

导消费者；

（六）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

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误导消费者；

（七）通过宣称所用原料的功能暗示产品实际不具有或

者不允许宣称的功效；

（八）使用未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确认的标识、奖励等

进行化妆品安全及功效相关宣称及用语；

（九）利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公益性机

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聘任的专家的名义、形象作证明或

者推荐；

（十）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十一）标注庸俗、封建迷信或者其他违反社会公序良

俗的内容；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

标注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条 化妆品标签存在下列情形，但不影响产品质

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

部门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处

理：

.

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不规范，或者出现多字、漏字、错

别字、非规范汉字的；

.

.

使用期限、净含量的标注方式和格式不规范等的；

.

.

化妆品标签不清晰难以辨认、识读，或者部分印字脱落或者

粘贴不牢的；

.

.

化妆品成分名称不规范或者成分未按照配方含量的降序列

出的；

.

.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使用引导语的；

.



.

产品中文名称未在显著位置标注的；

.

.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但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情形。

.

化妆品标签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依法予以处

罚。

.

第二十一条 以免费试用、赠予、兑换等形式向消费者

提供的化妆品，其标签适用本办法。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最小销售单元等名词术语的

含义如下：

.

最小销售单元：以产品销售为目的，将产品内容物随产

品包装容器、包装盒以及产品说明书等一起交付消费者时的

最小包装的产品形式。

.



销售包装：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包括直接接触内容物

的包装容器、放置包装容器的包装盒以及随附于产品的说明

书。

.

内容物：包装容器内所装的产品。

.

展示面：化妆品在陈列时，除底面外能被消费者看到的

任何面。

.

可视面：化妆品在不破坏销售包装的情况下，能被消费

者看到的任何面。

.

引导语：用以引出标注内容的用语，如“产品名称”“净

含量”等。

.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


